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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南省科技厅：备案管理



备  案  条  件

在云南省境内依法注册的居民企业

符合中小企业划型标准

直接从事产品生产或提供技术服务，
大专以上学历的科技人员占职工总

数比例不低于10%。

具有一定的科技研发经费投入并具
有持续开展科技创新活动的能力

至少拥有1项以上自主知识产权、
科技成果、专有技术或先进知识

在上一年及当年内未发生重大安全、
重大质量事故和严重环境违法、科
研严重失信行为，且未列入经营异
常名录和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



备  案  程  序

省科技厅分批次予以公示，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。

如 

何 

备 

案

州（市）科技管理部门每季度进行复核。

登录云南省科技管理信息系统，在线填报《云南省科技型中小企业备案
信息表》，并上传有关附件。

公示无异议的，赋予科技型中小企业入库
登记编号和电子备案证书。

备案企业通过服务平台
自行下载打印备案证书。

符合备案条件的，签署意见并提交云南省科技厅备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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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态管理

通过备案的企业
每年及时更新企
业年度数据并报
送相关材料

备案证书有效期
3年

备案企业更新年
度数据后即可换
发新证

备案企业发生更
名或与备案条件
有关的重大变化

3个月内通过备
案管理系统填报
变化情况

证书到期



发生科研严重失信行为

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和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

存在其他违规、违法行为

企业发生重大变化，不再符合备案条件

存在严重弄虚作假行为

发生重大安全、重大质量事故或有严重环境违法行为

连续2年未更新年度数据的备案企业

备案企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将被撤销云南省科
技型中小企业资格，并于备案管理系统上公告：

州（市）科技行政管理部门发现所属地区科技型中小企业存在上述问
题的，需及时上报省科技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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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  目  扶  持

金  融  支  持

择优推荐申报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和国家级
科技计划项目

具备一定条件的，择优列入高新技术企业认
定培育库 

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融资、科技保险等择
优给予补助



平  台  支  撑

人  才  扶  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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鼓励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对云南省科技型中小
企业免费或低价开放共享

入驻科技企业孵化器及众创空间，支持各类
双创孵化载体对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低成本、
全方位、全要素、高品质的服务或资源共享

通过科技特派员、创新创业人才、院士专家
工作站等方式给予人才和智力支持

鼓励多种形式培养和引进人才



信  息  服  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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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立信息服务平台，为已备案的云南省科技
型中小企业提供政策、科技文献、专利标准、
技术创新、技术转移、企业竞争情报等方面
的信息与咨询服务


